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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卓越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烟台卓越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山东

蓝海恒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蓝海恒创”）签订《山东蓝海恒

创科技有限公司 BCE研发楼空调能源站 BOT项目合同》 

一、 合同概况 

甲方：山东蓝海恒创科技有限公司 

乙方：烟台卓越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合同内容：经甲方授权，在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内，由乙方负责

中央空调能源站的设计、投资、建设和运营管理，由乙方通过向园区

内用能客户提供空调服务并收取空调服务费收回投资的项目相关事

宜。 

预计每年收入：预计每年最高收入为 587 万元，最低收入 294

万元。 

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属日常经营行为，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

生效，无需其他审批手续。 

交易对方与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上述合同的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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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不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合同的履行将为公司业务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，对公

司未来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极的影响，同时还会

极大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
2、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造成不良影响，公

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以上合同的履行而对交易形成依赖。 

三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积极组织人力、物力保证合同的落实执行，但履行过程中

可能因政策变更、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合同部分履行、调整或

终止的风险，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烟台卓越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蓝海恒创科技有

限公司签订《山东蓝海恒创科技有限公司 BCE研发楼空调能源站 BOT

项目合同》 

 

 

烟台卓越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6 月 9日 

 


